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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校发〔2017〕47号

北京师范大学关于设立

“四有”好老师终身成就奖和金质奖章荣誉称号
的决定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座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文件精神，扎实推进学校“双一流”建设，树立尊师重教的标杆，增强广大教师立德树人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荣誉感，大力表彰在教育教学领域做出突出成就的教师，经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设立“四有”好老师终身成就奖和金质奖章荣誉称号。具体如下：
    一 、“四有”好老师终身成就奖
    1.奖励立德树人业绩卓著、长期投身教育教学一线工作、教龄30年以上、教育教学水平在校内外拥有极高声誉、在教育教学改革领域取得重大成果的我校全职在岗教师。
    2.学校成立“四有”好老师终身成就奖评审委员会，负责该奖项具体评选工作。委员会成员由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学位委员会委员、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等专家代表，以及学生会主席、研究生会主席组成。
    3.具体评选流程为：符合评选条件的教师经所在单位提名、推荐，由学校评审委员会进行初审后，送校外专家进行外审；学校评审委员会参考外审结果，经充分研讨、无记名投票，获三分之二以上赞成票者为拟奖励人选；评选结果在校内公示，无异议后报学校党委常委会审定。
    4.“四有”好老师终身成就奖每两年评选一次，每次评选两人（文理科各1人，名额可空缺），每人奖励100万元。学校对获奖教师授予北京师范大学“四有”好老师终身成就奖荣誉称号，颁发荣誉证书和奖金。本奖励为终身奖励，不得重复评选。

    二、“四有”好老师金质奖章

    1.奖励师德高尚、爱岗敬业、关爱学生、教风端正、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的我校全职在岗专任教师（含专职辅导员）。此奖项从历届校级教学名师、最受学生欢迎的“十佳教师”、本科教学优秀奖得主、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十佳辅导员等校级奖励中择优评选。
    2.候选人一般应具有5年以上教育教学经历，有教学任务的人员课堂教学平均不少于64学时/年，现任校领导不得参评。
    3. 具体评选流程为：候选人由所在单位审核推荐，确保其相关材料真实可靠；学校组织有关专家通过通讯评审和现场投票等方式进行评审，获三分之二以上赞成票者为拟奖励人选；评选结果在校内公示，无异议后报学校党委常委会审定。
    4.“四有”好老师金质奖章每年评选20人，每人奖励10万元。学校对获奖教师授予北京师范大学“四有”好老师金质奖章荣誉称号，颁发奖章和奖金。获奖者五年内不得再次参评该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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